八公山区关于进一步落实城市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的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加快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若干意见》（建城〔2020〕93号）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省级统筹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评估办法和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评估办法的通知》(建城〔2021〕58号)，以及《淮南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等有关要求，结合我区实际，提出以下实施方案。

一、总体目标
全面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2023年具备条件的街道基本建成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力争到2025年，基本建立配套完善的生活垃圾分类法规制度体系，居民普遍形成生活垃圾分类习惯，全区开展垃圾分类片区厨余垃圾分类收集量不低于区域生活垃圾清运量的20%，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超过35%，公共机构分类优秀率达到100%。基本实现垃圾分类投放主体全覆盖，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更加准确、分类体系更趋完善、分类成效更加明显。

主要任务

（一）建立健全工作机制

区委、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召开年初部署会、年末总结会。

分管副区长负责召开月度推进会、季度点评会，各镇街道、区直有关部门、物业公司参加，汇报垃圾分类实时进展情况。区分类办通报有关问题，区领导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点评。
各镇街道组织召开月度推进会、季度点评会、年度总结会，加强高位督查和指导，及时研究、精准施策、补短板、强弱项。
建立区、镇街道、社区三级联动的工作体系，区政府对镇街道督查每月不少于1次，街道对社区考评每月不少于1次，社区对小区考评每月不少于1次。

（二）建设生活垃圾分类督导员队伍

严格按照《淮南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落实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制度,确保前端真分实分。以推进居民主动分类、养成习惯为目标,统筹推进有物业小区和无物业小区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镇街道社区、物业公司建立督导员制度，对垃圾分类投放加强督导，推动广大居民“定时、定点、精准投放”的习惯养成。每个垃圾分类房（分类亭）配置相应督导人员，负责垃圾分类房（分类亭）的劝导、保洁、垃圾分拣、清运对接工作，规范作业服装和作业工具。参考周边城市给予智能垃圾分类房工作的督导员1200元／月/人补贴，结合我区实际，对物业企业补贴800元／月/人；另外我区2处示范点A级智能垃圾分类房在第三方运营结束后采用以上模式给予补贴。

对有物业企业管理的小区,物业管理企业是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责任人。对无物业企业管理的小区，由属地承担生活垃圾分类方面的相关职责。

建立考评管理机制

区分类办根据“奖补结合”“奖惩结合”的原则，按照考核办法，成立垃圾分类督导考核组，对社区、物业等单位垃圾分类工作进行考核，落实奖惩措施，确保物业企业履行垃圾分类工作有关职责。

根据《淮南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等文件相关要求，对各小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行月度量化考核，考核为100分制，采取现场检查和查阅资料等方式进行。区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定期将各小区检查考核成绩上报区政府，并将考评结果作为生活垃圾分类区级奖补拨付的主要依据。
（四）加强执法保障力度。区城管局依据市城管局制定执法工作实施意见，落实宣传引导、教育整改、拒收拒运的行政处罚等具体措施，确保源头分类质量和减量效果。区城管局开展垃圾分类专项执法，保持高压态势，形成有力的执法保障。

（五）强化宣传教育体系建设。根据全区垃圾分类工作重点，区委宣传部、区城管局制定宣传方案，充分利用公共资源，播放垃圾分类公益广告。结合文明城市、爱国卫生、社区治理等创建行动，将垃圾分类宣传工作融入其中，营造垃圾分类浓厚氛围。

（六）广泛开展知识培训。区垃圾分类办联动市垃圾分类办，对镇街道社区、物业公司、以及有关工作人员，每年开展不少于2次的垃圾分类培训，明确宣传重点、工作步骤及社区治理方式，确保垃圾分类持续有效开展。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区委、区政府对全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负总责，主要负责同志是第一责任人。各镇街道对本辖区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负主体责任，加强社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指导、督促和检查。建立健全区、镇街道、社区三级联动机制，推动形成“一把手”亲自抓、党政齐抓共管、有关部门司其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

（二）落实部门职责。各级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附件1）和本方案要求，结合实际，进一步细化落实目标任务、措施和保障，加强部门协作联动，推动公共服务、社会管理资源下沉到社区，属地要督促相关物业企业做好垃圾分类投放点的水电使用等相关保障，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落到实处。

（三）加强资金保障。区财政按照“奖补结合”的方式，每月及时根据考核结果落实相关专项资金。新增设备（分类垃圾桶等）的采购由区分类办统一采购配发，所需经费由区财政承担。

（四）强化督查考核。按照市级督查考核要求，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纳入区政府各有关部门目标考核，推动各部门落实相关工作。区督查办开展日常督查考核，督促各相关部门每月定时上报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开展情况，并对工作开展情况实施季通报、年考核，对年度目标任务未完成的进行通报批评，对工作力度大、成效明显的单位和个人进行通报表扬。同时，建立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媒体及公众代表等社会监督机制，深度参与垃圾分类制度建设与推行，形成社会共管共治。



